附件
厦门市高层次人才引进和推介奖励申报表
	申报奖励类别
	□引才奖励           □荐才奖励

	申请奖励金额
	人民币： □拾万元       □叁万元      □壹万元

	申报对象（引进推介方）基本信息

	申请单位名称
	

	单位属性
	

	组织机构代码
	

	负责人及职务
	

	联系人及职务
	

	联系方式
	

	通讯地址
	

	电子邮箱
	

	接收奖励金卡号（账号）
	户    名
	

	
	开 户 行
	

	
	卡号（账号）
	

	
	联系手机
	

	引进推介的人才（人才方）基本信息

	姓    名
	
	性    别
	

	出生年月
	
	国    籍
	

	原工作单位及职务
	

	来厦工作单位及职务
	

	证件类型
	

	证件号码
	

	引进时间
	

	人才类别
	□项目入选国家级重点人才计划（启明、火炬、瑞金、长江、海外优青）   

□项目入选省引才“百人计划”
□符合A+类标准的高层次人才

□市级A类高层次人才

□市级B类高层次人才
□市级C类台籍高层次人才
	入选（认定）时间
	

	联系地址
	

	联系电话
	
	手机
	

	电子邮箱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向用人单位推介并成功引进的真实性过程简介（申报荐才奖励推介方需填写）
	需说明推介原因、方式、情况和发挥的作用

推介方签章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本单位声明，本表所填内容及所提交的书面材料完全真实，如有虚假，本单位愿承担相关责任。

申报单位公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人才确认意见
	   引进推介方签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

	人才所在
用人单位意见
	签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
注：引进时间以在厦缴纳社保或者个税时间点为依据，两者时间不一致的，填写在前的时间。



